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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⼀章

引言

第⼀部分：选举委员会及界别分组选举

1 .1 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通 过

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关 于 完 善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选 举 制 度 的

决 定 》 ， 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( “全国人大常

委 会 ” )修 改《基本法》附件一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

产 生 办 法 》 及 附 件 二 《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立 法 会 的 产 生 办 法

和 表 决 程 序 》 。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日

通 过 新 修 订 的 《 基 本 法 》 附 件 一 和 附 件 二 。 就 相 应 的 本 地

立 法 工 作 ， 政 府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向 立 法 会 提 交

《 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 (综合修订 )条例草案》 ( “《修订条例

草 案 》 ” )， 并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获 立 法 会 通 过 。

《 修 订 条 例 》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刊 宪 。  [ 2021 年

7 月新增 ]  

1 .2  根 据 新 修 订 的 《 基 本 法 》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选 举

委员会由 1  500 名委员组成，负责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

及选出行政长官、选出其中 40 名立法会议员，以及提名立

法 会 选 举 候 选 人 等 事 宜 。 行 政 长 官 须 由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出 ，

并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任 命 [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(第 569 章 )

第 7 条 ]。  [ 2006 年 9 月、 2011 年 10 月、 2016 年 9 月及

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3  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必 须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选 举 委

员会有 5 个界别，每个界别由若干个界别分组 (共 40 个 )组

成 。 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由 3 种 方 式 产 生 ， 分 别 是 当 然 委 员 、

由 指 定 界 别 分 组 内 的 指 定 团 体 提 名 产 生 的 委 员 ， 及 由 界 别

分 组 内 的 合 资 格 团 体 投 票 人 或 个 人 投 票 人 经 选 举 投 票 产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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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委员。在 40 个界别分组中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民代

表 大 会 代 表 ( “港 区 人 大 代 表 ” )、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全 国

委 员 会 香 港 地 区 委 员 ( “港 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” )、 全 国 人 民 代 表

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 ( “全

国 人 大 常 委会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 ” )、立法会议员、大学

校 长 ／ 校 董 会 主 席 ／ 校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指 定 界 别 分 组 内 在

选 举 法 例 中 订 明 的 法 定 机 构 、 重 要 咨 询 委 员 会 和 相 关 团 体

负 责 人 为 当 然 委 员 。 另 外 ， 宗 教 界 及 内 地 港 人 团 体 界 别 分

组 全 数 委 员 ， 以 及 科 技 创 新 界 、 会 计 界 、 法 律 界 、 体 育 、

演 艺 、 文 化 及 出 版 界 和 中 医 界 界 别 分 组 的 若 干 名 委 员 则 由

该 等 指 定 界 别 分 组 内 的 指 定 团 体 提 名 产 生 。 余 下 的 委 员 则

由 其 界 别 分 组 内 的 合 资 格 团 体 投 票 人 或 个 人 投 票 人 选 出 。

有关选举委员会组成的详情载于第二章。  [ 2006 年 9 月及

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4  选举委员会的任期为 5 年。新一届的选举委员会

将 于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组 成 ， 任 期 至 二 零 二 六 年 十

月 二 十 一 日 完 结 [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9 条 ]。  [ 2006

年 9 月及 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5    新 一 任 的 行 政 长 官 (任 期 5年 )由 新 一 届 的 选 举 委 员

会 选 出 。 如 果 在 行 政 长 官 任 期 内 行 政 长 官 职 位 出 缺 ， 现 届

的 选 举 委 员 会 便 负 责 选 出 新 的 行 政 长 官 。 如 在 职 位 出 缺 后 6

个 月 内 将 会 选 出 新 一 任 的 行 政 长 官 (任 期 5年 )， 则 无 须 安 排

补 选 [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第 6及 9条 ]。在举行行政长官补

选 之 前 ， 如 选 举 委 员 会 有 空 缺 ， 便 会 举 行 界 别 分 组 补 选 及

／ 或 补 充 提 名 ， 以 便 更 新 委 员 名 单 [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

附 表 第 5(1 ) (b )条 ]。 不 过 ， 如 在 举 行 行 政 长 官 补 选 之 前 的 12

个 月 内 已 更 新 委 员 名 单 ， 则 不 用 举 行 界 别 分 组 补 选 及 ／ 或

补 充 提 名 。 另 外 ， 因 应 选 举 委 员 会 新 获 赋 予 提 名 及 选 出 立

法 会 议 员 的 职 能 ， 根 据 法 例 ， 若 立 法 会 当 届 任 期 完 结 日 与

选 举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日 或 为 选 举 委 员 会 进 行 补 选 而 发 出 临 时

委 员 登 记 册 的 日 期 相 隔 多 于 12个 月 ， 则 须 就 新 一 届 立 法 会

换 届 选 举 举 行 界 别 分 组 补 选 及 ／ 或 补 充 提 名 ， 以 填 补 任 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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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 举 委 员 席 位 空 缺 [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附 表 第 4及 5条 ]  

( 其 中 第 4 条 已 刊 宪 订 明 于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) 。  

[ 2006年 9月及 2021年 7月修订 ]  

 

规管法例  

1 .6 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及 指 定 界 别 分 组 的 提 名 由 载 述 于 3

部 条 例 内 的 法 定 条 文 所 规 管 ， 即 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、

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和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(第 554

章 )。  [ 2006 年 9 月及 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7  《 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条 例 》 规 定 选 举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、

委 员 人 选 及 任 期 、 设 立 资 审 会 、 投 票 人 登 记 、 界 别 分 组 选

举进行方式、选举上诉及其他有关事项。  [ 2021 年 7 月修

订 ]  

1 .8  《 选 管 会 条 例 》 规 定 ， 选 管 会 须 负 责 进 行 及 监 督

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及由选举而引起的任何事宜。  

1 .9 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 禁 止 与 选 举 有 关

的舞弊及非法行为，并由廉政公署负责执行。  

1 .10  上 述 条 例 由 订 有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程 序 详

情的 7 项附属法例补充，包括下文第 1 .11  至  1 .17 段载列

的附属法例。  [ 2006 年 9 月修订 ]  

1 .11  举 行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的 选 举 程 序 、 指 定

团 体 提 名 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的 程 序 及 登 记 为 当 然 委 员 的 程 序

事 宜 在 《选举管理委员会 (选举程序 ) (选举委员会 )规例》 (第

541I 章 ) ( “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” )中 列 明 。  [ 2006

年 9 月及 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12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 登 记 ) ( 立 法 会 功 能 界 别 选

民 ) (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投 票 人 ) (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)规 例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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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541B 章 ) ( “《 立 法 会 功 能 界 别 、 界 别 分 组 和 选 举 委 员 会

选 民 登 记 规 例 》 ” )  订 明 合 资 格 人 士 登 记 成 为 选 举 委 员 会 界

别分组投票人的程序。  [ 2006 年 9 月修订 ]  

1 .13  《 选 举 委 员 会 (登 记 ) (界 别 分 组 投 票 人 ) (选 举 委 员

会委员 ) (上诉 )规例》 (第 569B 章 )列明审裁官 1就选举委员会

界 别 分 组 选 民 登 记 进 行 聆 讯 及 作 出 裁 定 的 程 序 。  [ 2006 年

9 月修订 ]  

1 .14 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 提 名 顾 问 委 员 会 ( 选 举 委 员

会 ) )规例》 (第 541H 章 ) ( “《选举委员会顾问委员会规例》 ” )

列 明 顾 问 委 员 会 的 委 任 及 其 职 能 ， 及 就 准 候 选 人 ／ 准 获 提

名 人 ／ 指 定 团 体 在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中 是 否 符 合 提

名 资 格 向 顾 问 委 员 会 寻 求 意 见 的 程 序 。  [ 2006 年 9 月 及

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15  《 选 举 委 员 会 (提 名 所 需 的 选 举 按 金 及 签 署 人 )规

例 》 (第 569C 章 ) ( “《 选 举 委 员 会 按 金 及 签 署 人 规 例 》 ” )列

明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中 关 于 签 署 人 、 缴 付 及 退 回 选

举按金的规定。  [ 2006 年 9 月修订 ]  

1 .16  《选举委员会 (上诉 )规例》 (第 569A 章 )列明针对

界 别 分 组 选 举 结 果 向 审 裁 官 上 诉 ， 就 宣 布 和 登 记 获 提 名 人

为 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， 以 及 就 当 然 委 员 的 选 举 委 员 会 委 员 登

记而提出上诉的程序。  [ 2006 年 9 月及 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17  《 选 举 开 支 最 高 限 额 (选 举 委 员 会 )令 》 (第 554I

章 )订 明 候 选 人 或 其 代 表 在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的 选 举 中 ，

可招致的选举开支最高限额。  [ 2006 年 9 月新增及 2011 年

10 月修订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审裁官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任何裁判官、前任裁判官、已退休的裁判官
或《律政人员条例》 (第 87 章 )所指的任何律政人员  [《立法会条例》第 77(1)

条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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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本指引  

1 .18  根据《选管会条例》第 6 条，选管会可就某次选

举的下列事项发出指引：  

( a )  进行选举、监督选举或选举程序；  

( b )  候 选 人 、 候 选 人 的 代 理 人 、 任 何 其 他 协 助 候 选 人

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活动；  

( c )  选举开支；  

( d )  展示或使用选举广告或其他宣传资料；以及  

( e )  作出投诉的程序。  

1 .19  本 指 引 涵 盖 以 下 两 个 层 面 ： (一 )以 简 单 语 言 阐 述

现 行 选 举 法 例 条 文 ， 以 提 醒 候 选 人 及 其 他 相 关 人 士 选 举 法

例 的 规 定 和 要 求 ； 以 及 (二 )就 法 例 未有涵盖而与选举有关的

活 动 ， 例 如 传 媒 报 道 及 在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等 ， 以 公 平 及

平 等 的 原 则 ， 订 立 行 为 守 则 ， 并 提 供 良 好 实 务 标 准 ， 以 作

规 范 。 本 指 引 同 时 也 供 市 民 参 考 ， 以 发 挥 市 民 监 察 选 举 的

功 能 ， 致 力 按 公 开 、 公 正 和 诚 实 的 原 则 举 办 公 共 选 举 。  

[ 2021 年 7 月修订 ]  

1 .20  本 指 引 适用于选 举 委 员 会界 别 分 组 一般选举及补

选，阐 述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选 举 的 各项选 举 安 排 和 选 举

前 、 选 举 期 间 及 选 举 后 (与选举工程有关 )各 有 关 方 面 须 遵 守

的 法 例 条 文 、 规 则 及 指 引 。 指 引 亦 讲 述 就选 举 事 宜 提 出 投

诉的方法。附录⼀详列候选人应办事项。  

1 .21  就 本 指 引 而 言 ， “选 举 ”一 词 ， 视 乎 情 况 而 定 ， 指

一般选举或补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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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制裁  

1 .22  界 别 分 组 投 票 人 、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、负 责 与 选

举 有 关 工 作 的 政 府 官 员 及 其 他 涉 及 选 举 活 动 的 人 士 应 阅

读、熟习及严格遵守本指引。  

1 .23  选 管 会 一 向 致 力 按 公 开 、 公 正 和 诚 实 的 原 则 举 办

公 共 选 举 。 选 管 会 如 得 悉 某 候 选 人 或 某 人 违 反 指 引 ， 除 知

会 有 关 当 局 采 取 行 动 外 ， 亦 可 能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予 以 严 厉 谴

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在 公 开 声 明 内 公 布 该 候 选 人 或 该 人 (及 在 合 适

的 情 况 下 ， 其 他 有 关 人 士 (如 有 的 话 ) )的 姓 名 ， 让 公 众 人 士

全 面 知 悉 有 关 实 情 。 若 该 候 选 人 、 该 人 或 其 他 有 关 人 士 干

犯 选 举 法 例 的 罪 行 ， 亦 须 负 起 所 犯 罪 行 的 刑 事 责 任 。  

[ 2011 年 10 月修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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